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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体例专家讨论会举行 
 

2009 年 3 月 9 日——11 日，中华古籍总目编纂体例专

家讨论会在北京举行。李致忠、陈红彦、陈先行、吴格、李

国庆、李勇慧、徐忆农、程有庆、王红蕾、王杨等参加会议。

会上专家对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的意义、编纂体例以及

书名等进行了认真的讨论。 

与会专家一致认为：中华古籍总目的编纂是中华古籍保

护计划的核心任务之一，对摸清家底、促进目录学建设、培

养古籍工作人才、带动古籍方方面面的工作，逐步形成古籍

普查的阶段性成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这项工作非常艰苦，

但它是几代古籍工作者的理想，也是对社会应有的交代。 

此次目录的编纂将是第一个摒弃从目录到目录的编纂

方式，实现对古籍进行逐一目验编纂完成的目录，较之以往

的目录将更加翔实。希望由文化部等政府机构统一发文，布

置工作，建立相应的工作和专家班子，在各级领导层形成统

一的认识，以便将工作落在实处，让古籍事业可持续发展。



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编目人员的缺少，编目人员的成长，非一

朝一夕可以完成，希望建立传承的机制，培养专职编目整理

人员，给予相应待遇。同时多年的工作中，各个地区的发展

仍参差不齐，希望制定完备的编目规则，加以培训，将总目

工作完成好。 

目录名称建议为“中华古籍总目·××卷”，为境外中

华古籍的调查留出接口。目录类型建议为品种目录，不仅较

版本目录更简明，也便于最后摸清存世古籍的种数，品种下

排版本，版本下著录馆藏信息。版面实行横排双栏，适合查

阅习惯。 

全国性的目录编纂必须有统一的著录规则、收录范围、

分类法与分类表、款目组织原则，经讨论，复旦大学吴格教

授起草著录规则、品种界定原则，国家图书馆李致忠先生负

责起草分类表，天津图书馆李国庆研究馆员负责起草款目组

织原则，南京图书馆徐忆农研究馆员负责起草收录范围 。4

月 10 日完成后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，提交文化部修订发

布。专家提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全国古籍编目工作会议，将

总目分省卷工作全面启动。 

专家们还提出各级政府在经费上应给予保证，从制度上

保证专款专用，并将编目人员数量与馆藏数量的合理配比作

为规定，要求执行等提出了富于建设性的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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